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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西 省 右 玉 县 人 民 法 院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6）晋 0623 清申 1 号

申请人：某甲公司，住所地朔州市右玉县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某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王晓刚，山西长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李燕燕，山西长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某乙公司，住所地朔州市右玉县。

法定代表人：魏某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申请人某甲公司以作为被申请人某乙公司持有 45%股权的

股东，因被申请人某乙公司自成立以来长期亏损，负债经营，

且无实际经营场所，经本院判决解散后逾期未成立清算组进行

清算为由，于 2026 年 1 月 13 日向本院提出申请，请求对被申

请人某乙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

行审理，现已审查完毕。

申请人某甲公司称，申请人系被申请人某乙公司股东，持

有其 45%股权。某乙公司由申请人某甲公司与某丙公司（持股

40%）、上海羽霖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持股 15%）共同出资

设立，注册资本 1000 万元。因某乙公司自成立以来长期亏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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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债经营，厂房未完工、设备不齐全、无主营业务收入、生产

资料损耗殆尽、且无实际经营场所、全部人员已遣散，股东间

无法通过股东会解决公司困境，形成公司僵局，申请人已向本

院提起公司解散诉讼。本院经审理后，作出（2025）晋 0623

民初 405 号民事判决，判令解散某乙公司，该判决于 2025 年 10

月 29 日生效，即某乙公司的解散事由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

起正式发生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二条

规定，公司因人民法院判决解散的，应当清算，董事作为清算

义务人，应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

算。本案中，某乙公司的解散事由已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发

生，截至本申请提交之日，已超过法定的十五日清算组组建期

限，某乙公司仍未成立清算组，亦未开展任何清算工作，已构

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法定情形。同时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，公司应当清算但逾

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，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指

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申请人作为持有某乙公司 45%

股权的股东，属于法定的利害关系人，有权提出本次强制清算

申请。若某乙公司长期未清算，其债务无法及时清理，股东权

益将持续受损。现股东间因长期矛盾无法自行组成清算组，清

算程序已无法通过公司自治推进，故需法院依法指定清算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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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清算程序合法、有序进行。综上所述，为维护申请人的合

法权益，特提出强制清算申请，恳请依法指定清算组对某乙公

司进行强制清算。

本院查明，被申请人某乙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9 日经某局

登记设立，主要经营范围：花卉、苗木、中药材种植及销售、

家禽养殖及销售、园林绿化服务等，系由申请人某甲公司和某

丙公司、上海羽霖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，公司

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 1000 万元。具体股权比例为：

某甲公司占股 45%，某丙公司占股 40%，上海羽霖投资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占股 15%。2025 年 3 月 25 日，某甲公司分别给其他

两股东发函，拟于 4 月 24 日召开股东会，审议公司解散及清算

事宜，而上海羽霖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既未回复也未派人出

席，某甲公司同意解散公司，而某丙公司不同意解散公司，公

司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无法形成有效决议的股东会表决

结果。

另查明，2025 年 7 月 3 日，某甲公司以某乙公司为被告，

以某丙公司、上海羽霖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向本院

提起公司解散纠纷诉讼，本院于 2025 年 8 月 27 日作出

（2025）晋 0623 民初 405 号民事判决，判决解散某乙公司，

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。现申请人向本院提出申请，请求对被

申请人某乙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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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认为：公司清算是指公司解散后，某丁公司财产，终

结其法律关系，从而消灭公司法人资格的法律程序。公司强制

清算是在公司无法自行组织清算或自行清算出现故意拖延清算、

违法清算等显著障碍时，通过法律程序的介入而开始的一种特

别清算程序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

一，债权人、公司股东、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

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：（一）公司解散逾

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；（二）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

清算的；（三）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；”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

第 7 条规定：“公司解散后已经自行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，但债权

人或者股东以其故意拖延清算，或者存在其他违法清算可能严

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为由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清算的，

申请人还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公司故意拖延清算，或者存在其

他违法清算行为可能严重损害其利益的相应证据材料。”从上述

法律法规的规定可知，申请人某甲公司对被申请人某乙公司存

在故意拖延清算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。被申请人某乙公司已被

本院生效的判决解散，申请人作为被申请人持有 45%的最大股

东，有义务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召集、组织其他股东对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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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进行清算，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公司存在故意拖延清

算的情形，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根据公司章程履行了召

集、通知其他股东进行清算程序，而其他股东仍然怠于配合成

立清算组，或者虽然成立了清算组，其他股东故意拖延清算。

同时，根据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第 117 条规

定:“债务人同时符合破产清算条件和强制清算条件的，应当及时

适用破产清算程序实现对债权人利益的公平保护”，而根据本院已

发生法律效力的（2025）晋 0623 民初 405 号民事判决，被申

请人长期亏损，负债经营，已严重资不抵债，符合破产清算条

件。故申请人某甲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，证据不足，不符合强

制清算的法定受理条件，本院依法不予受理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

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对申请人某甲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不予受理。

    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

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

于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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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内容）

审 判 长        贺 学 良 

审 判 员        杨 月 清 
 
审 判 员        胡 俊 艳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
  

书 记 员        缑 嘉 敏     


